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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是管理货币资金支出与收入的一项工作，出即支出，纳

即收入。从出纳角度看，管理货币资金主要包括实际持有的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它货币资金。具体地说，出纳是按

照有关规定和制度，办理本单位的现金收付、银行结算及有

关帐务，保管库存现金、有价证券、财务印章及有关票据等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作为交换的手段，任何经济活动

都要通过货币资金的收付结算来完成。如企业在经营活动中

资金的筹集与使用、职工工资的发放与费用的报销，行政事

业单位资金的拨付与上缴等，这些活动都需要专职的岗位和

人员去专门办理。这个岗位就是出纳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工

作的人就是出纳员。 出纳是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岗位，担负

着现金收付、银行结算、货币资金的核算和现金及各种有价

证券的保管等重要任务。任何工作都有自身的特点和工作规

律，出纳是会计工作的组成部分，具有一般会计工作的共同

性质，但它又是一个专门的岗位，一项专门的技术，因此，

具有自己专门的工作特点： （1）社会性。出纳工作担负着

一个单位货币资金的收付、存取活动，而这些活动是置身于

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大环境之中的，是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

转相联系的。如出纳人员要了解国家有关财会政策法规并参

加这方面的学习和培训，出纳人员要经常跑银行等。因此，

出纳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2）专业性。出纳工作作为

会计工作的一个重要岗位，有着专门的操作技术和工作规则



。凭证如何填，出纳帐怎样记都很有学问，就连保险柜的使

用与管理也是很讲究的。因此，要做好出纳工作，一方面要

求经过一定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经验，掌握其工作要领，熟练使用现代化办公工具。 （3）

政策性。出纳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其工作的每一

环节都必须依照国家规定进行。如办理现金收付要按照国家

现金管理规定进行，办理银行结算业务要根据国家银行结算

办法进行。《会计法》、《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会计人

员工作规则》等法规都是把出纳工作并入会计工作中来，并

对出纳工作提出具体规定和要求的。不掌握这些政策法规，

就做不好出纳工作；不按这些政策法规办事，就违反了财经

纪律。 （4）时间性。出纳工作具有根强的时间性，何时发

放职工工资，何时核对银行对帐单等，都有严格的时间要求

，一天都不能延误。因此，出纳员心里应有个时间表，及时

办理各项工作，保证出纳工作质量。 二、出纳员的职责和权

限 我国现行的《会计法》、《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会计

人员工作规则》所指的会计人员，都包括出纳员；现行的财

政部颁布的《工业企业会计人员工作岗位责任制》，列明出

纳岗位是会计人员的一个岗位。 根据上述法规制度，出纳员

的职责和权限是： （1）按照国家现金管理、银行结算和财

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理现金收付和银行结算业务。 （2）按

照会计制度，填制和审核收付款凭证，并据此登记现金和银

行存款日记帐。 （3）保管库存现金、各种有价证券（如国

库券、债券、股票、奖券等）、单位的重要权益凭据和贵重

物品，代办本单位人员的有价证券。 （4）保管收付款和银

行结算所需用的印章、空白收据和空白支票（银行帐户的预



留印鉴，通常是单位财务公章和出纳员名章。为防止舞弊，

该财务公章不要由出纳员保管，应由财会主管或部门负责人

掌握，做到帐户每笔款项的支付，都要经过两个人审查，共

同负责）。 （5）维护财经纪律、执行财务会计制度，抵制

不合法的收支。 根据《会计法》（修正）第十九条规定，出

纳员对违法的收支不予办理。出纳员认为违法的收支，应当

制止和纠正；制止和纠正无效的，应当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

面意见，要求处理。单位领导人应当自接到书面意见之日

起10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对决定承担责任。出纳员对违法

的收支，不予制止和纠正，又不向单位领导人提出书面意见

的，也应当承担责任。 （6）对主管部门、财政、税务、审

计、纪检、监察、检察、法院、银行等部门人员来本单位了

解检查出纳工作和帐务，要负责提供凭证、帐册、报表和有

关资料，如实反映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和财

会、税务咨询单位按规定接受委托执行查帐业务，均比照办

理。 （7）出纳员调离本岗位、离职或请假较长时间的，要

将经管的款项、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凭证、帐册、报表、

公章、收据、支票和未了事项，向接办人移交清楚，办妥交

接手续。 我们通常所说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一人不能同时兼做

出纳和会计，根据《会计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是指：出纳

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以及收入、费用、债权

债务帐目的登记工作。也就是说，出纳员可以兼做这些项目

以外的会计工作，例如工资核算、成本计算、编制会计报表

、综合分析等工作。 此外，出纳员还不应兼管材料物资、商

品的采购或保管工作，以免涉嫌。 现金出纳日常工作量大且

次数频繁的单位，应实行钱帐分管的内部牵制原则，就是一



人管钱，一人管现金帐，管钱的人不管帐，管帐的人不管钱

。还可以把管钱分解为专管收款与专管付款两个岗位。现金

和银行结算两方面业务均很繁重的单位，有多个下属报帐单

位（与本单位之间常有款项收支）的，应设置总出纳和分设

管现金与管银行结算两个岗位，再视工作量实行钱帐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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